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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实施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分类管理有关事

宜的通知 

 
(保监发〔2008〕17号) 

各保监局： 

  为探索建立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管理的长效机制，完善农村保险市场的保险销售和服务体系，促

进“三农”保险发展，我会决定实施“考试为主，授予为特例”的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分类管理制

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分类管理制度的指导原则 

  （一）积极稳妥，保证质量。实施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分类管理制度的目的是解决经营“三农”

保险业务的公司代办员或营销员的持证问题。主要对象是长期居住在农村、素质相对较高，信誉良好

的农民，严禁将该制度推广至城镇地区。 

  （二）督促保险公司落实管理责任，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为农民提供优质的保险服务。 

  （三）强化岗前培训和后续培训管理，确保农村保险营销员具备应有的职业素质。 

  二、建立“考试为主，授予为特例”的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分类管理制度 

  （一）适用范围和条件 

  1、报名参加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考试和申请授予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当符合以下

条件：住所在乡镇（不含县政府所在地的乡镇），受一家保险公司（保险集团）或者一家专业保险代

理机构（以下简称保险机构）意向委托，拟从事保险产品销售及相关服务活动的个人。 

  2、组织农村保险营销人员参加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考试或者申请直接授予制的保险机构应当在乡

镇设有营销服务部。 

  （二）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考试管理 

  保监局根据本地区实际，决定是否建立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分类管理制度。决定建立这一制度的

地区，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考试由各地保监局负责组织，可以采取电子化考试或者笔试考试。 

  保监局可以选择使用吉林省试点的农村保险营销员单独考试题库，试卷试题分布为：单项题50

题，判断题50题，每题1分，满分100分，合格分数线为60分。保监局也可以选择使用全国保险代理从



业人员资格考试题库和试卷模版，适当下调合格分数线，原则上合格分数线下调不得超过15分，分数

线调整应当公开公平，并提前进行公示。笔试试卷由各地保监局负责印制，答题卡由我会统一监制。

考试合格者，取得《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证书》。原则上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考试合格率不超过

70％，请各保监局认真把关，考试合格率过高的，保监局应当及时调整考试合格分数线。其他相关考

试和证书的管理参照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和证书管理制度执行。 

  各保监局可以自主选择使用全美测评软件公司或深圳永兴元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软件。软件服务

收费标准，由保监局与软件公司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协商。题库和考试软件由软件公司负责安装调试。 

  （三）严格把关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授予 

  针对少数有一定管理经验、威信较高的当地农民，由于年龄偏大，难以适应应试制度的，由保险

机构组织培训、推荐，保监局逐个审核，可以直接授予资格证书。保监局根据本地区实际，决定是否

实施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直接授予制度。 

  直接授予的实施方案由各保监局自行制订，授予方案应向我会报备，并经我会批准后实施。授予

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授予范围和授予条件；（2）申请授予的保险机构范围和条件；（3）授

予制度和授予程序；（4）授予人数和授予比例要求；（5）上岗培训和后续教育计划（不得低于《保

险营销员管理规定》关于岗前培训和持续教育的最低要求）；（6）其他后续监管要求。 

  符合授予条件的，核发《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证书》。原则上每年保监局直接授予的农村保险营

销员资格的人数不得超过本辖区保险营销员总人数的2‰，累计直接授予（包括按照保监发〔2006〕40

号文件授予的人员）且仍在从业的人数不得超过本辖区保险营销员总人数的5%。 

  （四）强化后续监管的措施 

  1、保监局应当督促保险机构加强农村保险营销服务网点建设和农村保险营销队伍管理。 

  2、严格控制展业区域和销售险种范围。取得《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证书》，但未取得《保险代理

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的人员只能在其住所所在乡镇以下农村地区销售产品，且不能销售投资连结和万

能保险产品。 

  3、保险机构应当对农村保险营销员代理业务进行回访。 

  4、加强农村保险营销员信息档案的管理。农村保险营销员信息应当纳入保险营销员监管信息系统

进行管理。尚未使用信息系统管理农村保险营销员档案的，应当以规范的数据格式定期备案农村保险

营销员信息档案，待我会研发的农村保险营销员监管信息系统启用后，有关数据统一迁移到我会系统

中。 

  5、本通知或经我会批准实施的各地保监局直接授予制度中对农村保险营销员管理没有特别规定

的，适用《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的相关管理制度。 

  请各保监局于2008年3月25日前将本地区实施农村保险营销员资格分类管理制度的计划（详见附

表）报我会中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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